剑阁县2025年4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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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ookmark: OLE_LINK2]国家环保平台（微信）
	演圣镇龙潭村
	[bookmark: OLE_LINK1]畜禽养殖
	2025.4.10
	养猪场从投入生产对下游整条水资源污染严重，水发黑发臭 ，垃圾场选址建设有问题，两三百米就是住家户，完全没考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这两个地方直径距离300米。
	[bookmark: OLE_LINK3]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猪场”名为剑阁县鑫祥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经现场调查核实，该养殖场所产生的养殖废水经粪污处理设施处理后，实施还田利用，消纳还田土地面积约100亩。经实地核查，未发现存在粪污直排现象。消纳还田土地由于种植有农作物，养殖废水用于还田后未及时翻耕，致使臭气浓度较大。因周边农户个人请求，将该养殖场养殖粪水用于还田利用，由于还田土地离河道较近，导致污水渗漏到河道。关于“垃圾场选址建设”问题，演圣镇原有垃圾处理场已于2016年停止使用，2019年在原址周边新建垃圾压缩中转站。现行生活垃圾处理流程为：经压缩处理后，统一转运至南部县垃圾处理场进行集中处置。现场勘查未发现随意倾倒垃圾现象。针对上述问题，剑阁生态环境局一是要求养殖场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畜禽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再进行还田，在还田过程中要及时对粪污消纳土地进行翻耕，避免粪污外溢、渗漏至外环境；二是演圣镇政府严格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切实加强对养殖场和垃圾中转站的日常环境监管，对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环境问题及时处理。
以上内容，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告知于信访群众。

	2
	国家环保平台（微信）
	张王镇金黄村
	畜禽养殖
	2025.4.14
	该项目自建成以后对我们有严重的噪音影响，风力发电设备与自建房屋周为都有，所产生的噪音对我们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5]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中节能广元剑阁天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风力发电扰民机组实为该项目位于张王镇金号村的JGJW29、JGJW30、JGJW31、JGJW32、JGJW33、JGJW34六台风力发电机组。该项目运营单位为中节能风力发电四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公司），该项目于2021年3月取得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广剑环建发〔2021〕5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防护距离为170米，声环境执行标准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昼间60分贝、夜间50分贝）。2025年1月10日，在剑阁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参与监督的情况下，中节能公司委托三方检测机构在群众所在的居民住宅聚集区共选取了8个检测点位开展了环境噪声自主监测，监测结果显示：8个检测点位中有6个检测点位（1#、2#、5#、6#、7#、8#）环境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限值要求；2个检测点位（3#、4#）环境噪声不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限值要求。其中，群众家对应的检测点位环境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限值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之规定，客观上不能认定中节能公司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噪声对群众存在损害责任。2025年4月14日17时48分，剑阁生态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群众了解相关情况时，群众提出“2025年1月10日中节能公司进行环境噪声检测布点不合理”“中节能公司在建设风力发电机组时，运输车辆对群众家院坝造成损坏”问题。（一）关于2025年1月10日监测布点不合理问题。在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原则同意“群众与中节能风力发电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进行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噪声纠纷”的处理方案，协商时限为1个月。2025年4月21日18时09分，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群众了解与中节能公司自主协商情况，群众表示与中节能公司就处理意见未达成一致。（二）关于中节能公司在建设风力发电机组时对群众家院坝造成损坏问题。2025年5月1日，中节能公司工作人员向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反馈，前期经该公司工作人员与群众家人友好协商，达成由该公司向群众家赔偿2000元的约定。当日，该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群众父亲兑现了支付2000元的赔偿金。鉴于群众提出的2025年1月10日中节能公司在群众家进行环境噪声检测布点不合理问题。待满足监测条件时，剑阁生态环境局将再次对群众所在的居民点开展风机运行噪声监督性监测，届时将邀请群众及其所在居民住宅区的居民代表全程参与，并依据监督性监测结果客观判定中节能公司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噪声排放对群众是否存在损害责任。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GoBack]以上内容，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于2025年5月7日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告知于信访群众。

	3
	12345电话
	宝轮镇
	水
	2025.4.10
	下寺镇工业园区及清江河沿线有大量洗涤厂将污水直排至河道，导致下游河水污染严重，要求查处
	[bookmark: OLE_LINK6]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下寺镇工业园区”为剑门工业园区，位于剑阁县城，主要涉及食品医药、轻工机电、建筑建材等企业。园区内涉及洗涤污水企业为四川蜀剑织锦科技有限公司，该工业园区附近的居民、企业生活生产产生的污水经管网收集进入剑阁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现场踏勘时，未发现有洗涤厂将污水直排至河道情况。一是四川蜀剑织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洗涤废水，按规范要求经企业预处理设施处理后，接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排至剑阁县城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置，厂界外沿河道附近未发现私设排污口。二是该园区内涉水排污企业，生产污水经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剑阁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三是调取剑阁县城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平台2025年1月1日至4月28日历史数据，数据显示COD、氨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指标日均值均符合排放限值要求，未出现超标排放情况。四是根据四川省广元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提供的省控地表水水质监测报告（广环监字（2025）第007HJ01号、广环监字（2025）第022HJ01号），清江河石羊村省控断面2025年1月、2月水质监测数据显示，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等25项指标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域功能要求，水质综合评价结果达标。
因信访人电话联系未接通，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通过短信方式将处理情况告知于信访群众。

	4
	市局转办（网络）
	武连镇
	水
	2025.4.21
	武连镇“这条小沟‘脏乱差’哦，水体‘黑如墨汁’，与西河形成强烈的反差，希望当地有关方面及时清理河道。”日前，网友向壹线监督热线134 0281 8321反映：称位于剑阁县武连镇武连小桥的一条小沟，实在太脏了，也希望壹线监督到现场进行报道此事。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网民反映的“这条小沟”名为鄢家河，为武连镇区域内的一条河沟，属季节性河流，主要为降雨汇集形成，缺乏稳定的生态流量补给，水流性较差。该河段流经武连场镇居民住宅聚集区和武连中学，最终汇入西河。经现场调查核实，一是河道上游处有堆弃建渣的现象，现已完成部分清运。二是该河沟范围内无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工业污染源分布，该河沟流经武连中学及周边居民区。武连中学已将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收集管网，未发现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现象；部分居民区因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不足，有生活污水散排入河现象。三是沿岸植被覆盖密度较高，受大风天气影响，河道水面落叶沉积现象较为突出。加之该河段缺乏稳定生态流量，水流动力条件不足，致使滞留落叶发生腐败变质，造成河道污染。四是沿河居民有畜禽养殖过程中，畜禽粪污未经无害化处置，直排河道；河沟内设有围网进行家禽圈养，进一步造成河沟水质污染。综上行为来看，该河水质受到一定负面影响。同时经对该河汇入西河前100米处水质采样结果分析，化学需氧量监测结果为21mg/L，氨氮监测结果为1.03mg/L，pH监测结果为7.86，为地表水Ⅳ类水质。处理要求：一是武连镇政府在堆弃建渣处竖立标识标牌，禁止随意弃倒建渣，社区干部进行常态化监管；二是武连镇政府及社区干部，组织人力将河沟内落叶等悬浮物进行清理，恢复河沟环境。拆除河沟内设置的围网，禁止在河沟内圈养家禽；三是武连镇政府及社区干部组织人力，修建化粪池作为应急措施，收集直排河沟的生活废水和养殖废水，避免污水直排河沟。四是住建部门拟于近期启动武连镇污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将附近居民生活污水接入管网，进一步解决场镇生活污水收集问题。
因该件为网络渠道反映问题，无法进行回访。

	5
	[bookmark: OLE_LINK7]12345电话
	龙源镇金山村
	畜禽养殖
	2025.4.22
	金山村2组一养殖场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认为不合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龙源镇核实、处理，经核实，群众反映的养殖场实为龙姜养殖场，始建于 2019 年,位于龙源镇金山村三组，养殖生猪规模 1200 头, 经有关部门批准并报环保部门备案环保设施同步建设, 经现场查看调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此次主要是沉淀池污水部分溢出至外环境,但未污染饮用水源和居民环境污染。经现场处置，协商形成以下处理意见：1.对污染水体紧急撒生石灰沉淀及消毒除菌。2. 在原有沉淀池基础上新增两个沉淀池以扩大污水贮量。3.加大类污还田力度, 在原有面积的基础上再扩大ニ十亩面积,減少存量。4. 加强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及运行管理, 随时查看沉淀池贮存状况, 防止污水外溢。
现场调查及会商，已邀请群众全程参与。

	6
	12345电话
	下寺镇上寺社区
	固
	2025.4.22
	有人将有害物质矿石堆放在老水厂附近，严重影响环境。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下寺镇处理，针对群众反映的运输矿石的老板将矿石堆放在上寺社区农户房屋附近，污染环境的问题，下寺镇分管领导贾峻带领镇环保办、上寺社区常职干部现场核实，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现场已要求运输砂石老板三天内将砂石运走。目前，堆放的矿石已移走，不存在污染环境的问题，后续施工方将回复院坝堡坎问题，信访人同意处理意见。
4月25日，镇环保办领导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